
浙江工商大学教学和办公仪器设备维修申请表
部门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保管人（签字）
	
	联系方式
	
	申请日期
	

	名称、型号
	
	资产编号
	

	原    值
	万元
	存放地点
	
	是否在质保期内
	

	事由（说明具体用途、需维修项目、更换配件等）
	

	询 价 一
	单位名称：
	金额
	元

	
	联系人：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	
	

	询 价 二
	单位名称：
	金额
	元

	
	联系人：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	
	

	询 价 三
	单位名称：
	金额
	元

	
	联系人：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	
	

	部门资产管理员意见
	

	论证专家小组意见
	（同行专家不少于3人）

	部门领导审核
	

	实验室与资产管理处审核
	

	校领导审核
	

	备注
	


注：1.经费低于1000元，申请由所在部门领导审核后留存。经费高于1000元（含），提供专家论证意见，申请须由实验室与资产管理处审核。经费高于5000元（含），经实验室与资产管理处初审后再报分管校领导审批。
2.一般通用设备维修应选择学校维修定点单位。其他维修，经费高于1000元（含）原则上应三家单位询价，特殊情况请在备注栏中说明。
3.此表仅适用于浙江工商大学教学和办公仪器设备维修经费，并作为财务报销依据，请如实填写。
